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本協會退費規定 
學員繳納費用後離班者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: 

參酌教育部｢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｣及｢台北市短期補習班管理

規則｣第 33 條規定辦理。 

1. 資格審查不符遭退件時，參訓學員無條件同意由本訓練機構退回該員繳

交之全額學費。 

2. 學員申請延班時,應繳交延班費 200 元 /次。 

3. 學員於開課日前第 60日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

納費用總額 95%，但不得超過 1,000元。 

4. 學員於開課日前第 59日至第 8 日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應退當期開班約定

繳納費用總額 90%。 

5. 學員於開課日前第 7日至第 1日提出退費申請者，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

繳納費用總額 80%。 

6. 學員於實際開課日起第 2日(或次)上課前(不含當次)提出費用申請者，

應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 70%。 

7. 學員於實際開課日起第 2日(或次)上課後且未逾全期(或總課程時數)三

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請，應退還約定繳納費用 50%。 

8. 學員於實際開課期間已逾全期(或總課程時數)三分之一者，所收

取之當期費用得全數不予退還。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名: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


